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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外部性内部化理 论,
 

构 建 基 于 耕 地 利 用 效 益 的 耕 地 外 部 性 价 值 测 算 体 系,
 

估 算 耕 地 保 护 补 偿 标

准,
 

为制定和完善区域性耕地保护补偿政策提供依据.
 

以重庆市37个区县为 例,
 

从 生 产、
 

生 态、
 

社 会3个 层

面构建评价指标体系评价耕地利用效益,
 

并利用当量因子法、
 

替代法测算耕地外部 性 价 值 及 耕 地 保 护 补 偿 标

准.
 

结果表明:
 

①
 

重庆市耕地利用效益呈现西高东低的空间分布格局,
 

耕地利用综合效益相对较高 的 地 区 主

要集中在渝西南地区.
 

②
 

2022年,
 

重庆市以全市域 计 算 耕 地 外 部 性 价 值 为225.707万 元/hm2,
 

分 区 县 耕 地

外部性价值为112.788~236.253万 元/hm2.
 

耕 地 外 部 性 价 值 空 间 差 异 明 显,
 

整 体 上 西 部 地 区 高 于 东 部 地

区.
 

③
 

2022年,
 

重庆市耕地保护补偿标准平均值为0.758万元/(hm2·年),
 

其中补偿标准最高的九龙坡区为

1.494万元/(hm2·年),
 

最低的彭水县为0.397万元/(hm2·年).
 

基于耕地利用效益测算耕地补偿价值,
 

能够充

分反映耕地利用效益与补偿标准之间的联系,
 

据此测算的耕地保护补偿标准兼顾了耕地利用的外部性效益和耕地

资源的外部性价值特性,
 

未来可从补偿资金供给、
 

资金分配及利益调整机制等方面加以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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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theory
 

of
 

externality
 

internalization,
 

the
 

calculation
 

system
 

of
 

the
 

externality
 

value
 

of
 

cultivated
 

land
 

based
 

on
 

the
 

utilization
 

benefit
 

of
 

cultivated
 

land
 

was
 

constructed,
 

and
 

the
 

compensation
 

stand-

ard
 

of
 

cultivated
 

land
 

protection
 

was
 

estimated,
 

which
 

provided
 

the
 

basis
 

for
 

formulating
 

and
 

improving
 

the
 

compensation
 

policy
 

of
 

regional
 

cultivated
 

land
 

protection.
 

Taking
 

37
 

districts
 

and
 

counties
 

in
 

Chongqing
 

as
 

an
 

example,
 

th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was
 

constructed
 

from
 

three
 

aspects
 

of
 

production,
 

ecology
 

and
 

society
 

to
 

evaluate
 

the
 

utilization
 

efficiency
 

of
 

cultivated
 

land,
 

and
 

the
 

external
 

value
 

of
 

cultivated
 

land
 

and
 

the
 

compensa-

tion
 

standard
 

of
 

cultivated
 

land
 

protection
 

were
 

measured
 

by
 

equivalent
 

factor
 

method
 

and
 

substitution
 

meth-

od.
 

The
 

results
 

show
 

that:
 

①
 

The
 

utilization
 

benefits
 

of
 

cultivated
 

land
 

in
 

Chongqing
 

show
 

a
 

spatial
 

distribu-

tion
 

pattern
 

that
 

is
 

higher
 

in
 

the
 

west
 

and
 

lower
 

in
 

the
 

east,
 

with
 

areas
 

of
 

relatively
 

high
 

comprehensive
 

utiliza-

tion
 

benefits
 

mainly
 

concentrated
 

in
 

the
 

southwest
 

of
 

Chongqing.
 

②
 

In
 

2022,
 

the
 

value
 

of
 

externalities
 

of
 

cul-

tivated
 

land
 

calculated
 

for
 

the
 

entire
 

city
 

of
 

Chongqing
 

was
 

225.707
 

million
 

yuan/hm2,
 

with
 

the
 

value
 

for
 

indi-

vidual
 

districts
 

and
 

counties
 

ranging
 

from
 

112.788
 

to
 

236.253
 

million
 

yuan/hm2.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spatial
 

disparity
 

in
 

the
 

value
 

of
 

externalities
 

of
 

cultivated
 

land,
 

with
 

the
 

western
 

regions
 

generally
 

higher
 

than
 

the
 

eastern
 

regions.
 

③
 

In
 

2022,
 

the
 

average
 

standard
 

for
 

cultivated
 

land
 

protection
 

compensation
 

in
 

Chongqing
 

was
 

7
 

580
 

yuan/(hm2·year),
 

with
 

the
 

highest
 

compensation
 

standard
 

in
 

Jiulongpo
 

District
 

at
 

14
 

940
 

yuan/(hm2·year),
 

and
 

the
 

lowest
 

in
 

Pengshui
 

County
 

at
 

3
 

970
 

yuan/(hm2·year).
 

Measuring
 

the
 

compensation
 

value
 

of
 

cultivated
 

land
 

based
 

on
 

its
 

utilization
 

can
 

adequately
 

reflect
 

the
 

linkage
 

between
 

the
 

utilization
 

efficiency
 

of
 

cultivated
 

land
 

and
 

compensation
 

standards.
 

The
 

compensation
 

standard
 

for
 

culti-

vated
 

land
 

protection
 

calculated
 

accordingly
 

takes
 

into
 

account
 

both
 

the
 

external
 

benefits
 

of
 

cultivated
 

land
 

utilization
 

and
 

the
 

external
 

value
 

characteristics
 

of
 

cultivated
 

land
 

resources.
 

In
 

the
 

future,
 

it
 

can
 

be
 

imple-

mented
 

from
 

aspects
 

such
 

as
 

the
 

supply
 

of
 

compensation
 

funds,
 

fund
 

allocation,
 

and
 

the
 

mechanism
 

for
 

adjusting
 

intere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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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地保护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维护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及生态环境保护中起到重要作用.
 

然而,
 

随

着城镇化和工业化快速发展,
 

耕地低效占用、
 

高质量耕地面积锐减、
 

耕地生态质量下降等现象日益严峻,
 

耕地数量、
 

质量、
 

生态“三位一体”保护面临巨大压力[1].
 

作为人类赖以生存的宝贵资源,
 

耕地长期供给基

础生产生活资料,
 

产生经济效益的同时,
 

还具有生态调节、
 

水土保持等生态效益和粮食安全、
 

经济安全及

社会安全保障等社会效益[2].
 

在耕地保护补偿机制尚不完善的背景下,
 

耕地利用的经济效益通常依赖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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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及各项经济补贴的方式来实现,
 

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却因缺乏足够认识和量化方法而难以实现.
 

长此

以往,
 

耕地保护的比较利益低下,
 

耕地利用主体耕地保护意愿降低,
 

催生耕地“非粮化”
 

“非农化”的潜在驱

动力,
 

对耕地保护效率造成负面影响.

耕地保护经济补偿能够有效实现耕地保护的外部性内部化,
 

缓解耕地资源利用效益低下,
 

抑制耕地

“非粮化”
 

“非农化”倾向[3-4].
 

当前,
 

耕地保护补偿的相关研究多聚焦于耕地资源的发展权、
 

耕地价值和效

益内涵、
 

耕地保护的外部性及耕地非市场价值测算等方面[5-8].
 

在补偿标准的测算上,
 

研究者多从耕地保护

补偿的理论依据和耕地价值内涵出发,
 

运用耕地价值叠加法、
 

机会成本法、
 

当量因子法、
 

条件价值法

(CVM)及市场替代法等方法[6,
 

9-12]进行测算.
 

其中,
 

基于外部性理论将耕地各种价值简单加总测算耕地保

护补偿标准的耕地价值叠加法应用最为广泛[13-15].
 

耕地作为自然、
 

生态、
 

经济多重复合系统,
 

其生产、
 

生

活、
 

生态等功能在物质传输和能量交换中产生价值,
 

但耕地价值会因不同时空地域背景下耕地功能的利用

效益差异而出现差别[16-17],
 

因此耕地价值的简单叠加不宜再作为保护补偿标准.
 

随着耕地“三位一体”保护

成为新形势,
 

耕地各项功能在社会生态系统中发挥的作用程度不一[18],
 

因此,
 

耕地保护补偿标准的测算应

充分考虑耕地利用效益造成的耕地价值差异.
 

本文将耕地利用效益和耕地外部性价值相结合作为耕地保护

补偿标准测算的理论依据,
 

以县域为研究尺度,
 

以可获取完整数据的2022年为基期,
 

测算重庆市的耕地保

护补偿标准,
 

以期为重庆市耕地保护补偿政策的制定提供理论指导和实践参考.

1 理论分析

1.1 耕地保护经济补偿的内涵

耕地保护经济补偿的内涵包括补偿依据、
 

受偿与支偿主体、
 

补偿标准3个方面.
 

①
 

补偿依据:
 

由于

耕地用途管制,
 

耕地保护者以牺牲自身机会成本为代价,
 

为全社会提供了无法直接补偿的外部性价

值[19],
 

造成了耕地价值的分配不均.
 

因此,
 

耕地保护补偿的目的是对耕地保护外部性价值的无偿享受者

和贡献者间形成的不均衡利益进行重新分配和调整[20],
 

以实现对耕地保护行为的激励和引导.
 

②
 

受偿

主体、
 

支偿主体:
 

外部性理论认为受偿主体是外部性的供体,
 

即耕地的直接利用者和经营者,
 

具体包括

农户、
 

集体经济组织和地方政府;
 

支偿主体则是外部性的受体,
 

即非耕地利用者和经营者却无偿享受了

耕地利用和保护效益的自然人及地区.
 

③
 

补偿标准:
 

单位耕地面积的经济补偿额度即为耕地保护经济

补偿标准,
 

补偿标准确定的关键在于准确评估耕地的非市场价值[21].
 

非市场价值源于耕地保护外部性,
 

包括维持社会稳定、
 

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维持生物多样性、
 

净化环境、
 

调节气候等无法通过市场交换量

化却又客观存在的价值.

1.2 基于外部性理论的耕地保护补偿标准测算思路

外部性是指某种生产或消费行为给他人带来附加成本或收益时,
 

施加效果者未为此付出代价或接受报

酬,
 

即一个经济主体影响另一个经济主体福利所产生的效果未在市场上以货币形式表现[22].
 

耕地保护者承

担着各项成本,
 

通过耕种土地提供的社会效益、
 

生态效益被非耕地保护者无偿分摊,
 

却在市场交易中无法

被量化,
 

导致耕地保护的收益外部化[18],
 

因此从外部效益内部化视角分析,
 

耕地利用的非市场效益应得到

经济补偿[20].
 

耕地利用效益是耕地生产功能及非生产功能在实现人类需求过程中产生的直接与间接价

值[22],
 

可分为经济效益、
 

生态效益、
 

社会效益[23-24].
 

在耕地的实际利用中,
 

经济效益可通过市场交易等形

式得到显化并为经营者所用,
 

因此,
 

耕地利用经济效益不纳入耕地保护外部性的经济补偿范畴.
 

耕地保护

补偿本质上是对耕地保护的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外部性收益损失进行经济补偿,
 

耕地保护的外部性收益

损失可视为耕地资源的外部性价值.
 

耕地利用效益与耕地外部性价值之间关系密切,
 

耕地利用效益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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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赖于耕地资源的合理开发和利用,
 

各类效益指数的高低反映了人类利用耕地的目标实现程度,
 

是耕地价

值的现实表征;
 

耕地资源的自然和经济双重特性则决定了耕地价值的多维性,
 

耕地资源的多维价值通过耕

地利用效益的发挥得以体现,
 

耕地资源价值的大小反映耕地利用效益的高低.
 

这意味着,
 

当耕地资源得到

合理有效利用时,
 

其外部性价值也会相应提升,
 

进而促进耕地利用效益的进一步提高.
 

因此,
 

在评估耕地

外部性价值的过程中应充分考虑耕地利用效益的差异.

基于上述分析,
 

本文构建了基于耕地利用效益和外部性价值的耕地保护补偿标准测算方法(图1).
 

首

先,
 

建立耕地利用效益评价指标体系,
 

计算耕地生态、
 

社会、
 

经济效益指数;
 

其次,
 

运用当量因子法、
 

市场

替代法测算耕地外部性价值,
 

包括耕地的生态价值及社会价值;
 

再次,
 

将生态效益指数和社会效益指数设

为权重,
 

进行加权求和计算耕地保护补偿价值;
 

最后,
 

为确保补偿标准与当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契合,
 

引入S型皮尔生长曲线计算耕地保护补偿标准调整系数,
 

对补偿标准进行调整,
 

以符合区域实际情况.

图1 耕地保护补偿标准测算思路

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1 研究区域概况

重庆市位于中国内陆西南部,
 

地貌以丘陵、
 

山地为主,
 

其中山地面积占76%,
 

幅员面积为8.24×

104
 

km2,
 

共辖38个区县.
 

第三次国土调查显示,
 

重庆市的耕地面积为1.87×106
 

hm2,
 

其中坡度15°

以上的耕地为7.32×105
 

hm2,
 

占耕地总面积的39.14%,
 

耕地质量不高.
 

2022年末,
 

重庆市总人口

为3
 

413.80万人,
 

农村人口为1
 

703.09万人,
 

人均耕地面积为0.05
 

hm2.
 

2022年重庆市地区生产

总值29
 

129.03亿元,
 

其中农业产值1
 

881.78亿元,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90
 

663元,
 

粮食播种面积为

2.05×106
 

hm2,
 

粮食总产量为1.07×1010
 

kg,
 

人均粮食产量为310
 

kg,
 

粮食自给率为85%.
 

近年

来,
 

重庆市积极展开耕地保护补偿激励工作,
 

对耕地特别是永久基本农田的保护实行经济补贴,
 

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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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定的耕地保护成效[25].
 

然而重庆市耕地资源本底薄弱,
 

还需进一步完善耕地保护补偿制度,
 

有

针对性地制定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标准,
 

以促进耕地的提质改造和低效农地的盘活.

2.2 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涵盖重庆市37个区县,
 

渝中区因没有耕地而被剔除;
 

研究涉及的农业生产总值、
 

农业人口数

量、
 

农业从业人口等社会经济数据来自《重庆统计年鉴2023》;
 

播种面积、
 

作物产量、
 

化肥、
 

农药等农业统

计数据来自2023年重庆市及各区县的统计年鉴;
 

农产品成本收益数据来自重庆市农业信息中心;
 

各区县的

最低生活保障金、
 

基础养老金等数据来自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重庆市医疗保障局等相关民政部

门网站;
 

个别缺失的数据通过等比例推算方法进行插补;
 

耕地生态价值测算修正系数涉及的全国复种指数

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23》;
 

重庆市行政区划数据来自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2.3 研究方法

2.3.1 耕地利用效益评价方法

1)
 

耕地利用效益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耕地利用效益分为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及生态效益.
 

经济效益是对耕地进行资金、
 

劳动力和技术

等投入所获得的经济利益,
 

包括土地生产力、
 

劳动生产率、
 

农业机械化程度等;
 

社会效益是耕地利用

对人类社会系统产生的宏观影响和效果,
 

包括粮食安全、
 

社会稳定等;
 

生态效益是耕地利用过程中对

水资源、
 

土壤、
 

生物等生态环境造成的影响,
 

包括环境质量、
 

土壤质量等.
 

为客观、
 

全面、
 

科学地衡量

耕地利用效益,
 

本文借鉴相关研究成果[26-28],
 

根据重庆市实际情况和数据的可获取性,
 

从经济、
 

社

会、
 

生态3个方面共选取15项指标,
 

不同评价指标对于市域各评价单元的影响程度不同,
 

采用熵权

法[29]对耕地利用效益评价指标赋予权重,
 

并根据评价指标层级结构得出准则层权重值,
 

构建耕地利

用效益评价指标体系(表1).
表1 耕地利用效益评价指标体系

目标层 准则层 指标层 指标含义 单位 指标权重

耕地利用综合效益 经济效益(0.340) 土地生产力 反映耕地利用经济效益 万元/hm2 0.033

劳动生产率 反映耕地利用劳动效益 元/人 0.030

农业机械化程度 反映农业机械化水平 kW/hm2 0.030

粮食播面单产 反映耕地利用效益 kg/hm2 0.108

单位面积劳动力 反映耕地利用生产成本 人/hm2 0.007

社会效益(0.402) 人均粮食产量 反映粮食生产对社会的满足度 kg/人 0.100

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反映农民收益状况 元 0.072

人均农业GDP 反映农业的社会稳定功能 元/人 0.028

社会需求满足度 反映粮食生产对社会的满足度 % 0.029

劳动力转移指数 反映农业劳动力转移水平 % 0.028

生态效益(0.258) 耕地环境质量指数 反映化肥、
 

农药对耕地生态系统影响 kg/hm2 0.196

有效灌溉面积比率 反映农业水利化水平 % 0.045

万元产值能耗 反映能源消耗效率 kW·h/万元 0.113

复种指数 反映耕地利用程度 % 0.164

森林覆盖率 反映环境改善状况 % 0.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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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耕地利用效益指数测算

为使各项指标具有可比性,
 

运用极差标准化法对指标的原始数值进行标准化处理,
 

以消除量纲.
 

采用

熵权法确定权重后,
 

运用多因素综合评价法进行耕地利用效益评价,
 

公式为:

B1=∑
5

i=1
Wij ×A'

ij (1)

B2=∑
10

i=6
Wij ×A'

ij (2)

B3=∑
15

i=11
Wij ×A'

ij (3)

B=B1×WB1+B2×WB2+B3×WB3 (4)

  其中:
 

B1 为经济效益指数;
 

B2 为社会效益指数;
 

B3 为生态效益指数;
 

B 为综合效益指数;
 

A'
ij 为研究

区域第j个研究单元的第i个指标的标准化值;
 

Wij 为指标权重;
 

WB1、
 

WB2、
 

WB3 分别为经济效益、
 

社会效

益和生态效益所对应的层级权重.

2.3.2 耕地外部性价值测算方法

耕地资源价值包括经济价值、
 

社会价值及生态价值[10,13,30].
 

耕地实际经营产出的经济价值已被经营主

体获取,
 

故耕地的外部性价值由耕地资源的生态价值和社会价值构成,
 

公式为:

V=VE +VS (5)

式中:
 

V 为耕地外部性价值;
 

VE 为耕地生态价值;
 

VS 为耕地社会价值.

1)
 

耕地生态价值测算

基于生态服务价值理论[31],
 

耕地经营主体已经获得食物及原材料生产的市场价值,
 

本文仅探讨气体调

节、
 

气候调节、
 

水文调节、
 

废物处理、
 

土壤保持、
 

美学景观、
 

生物多样性维持7种无法被市场衡量的价

值[32].
 

耕地生态价值的计算主要借鉴刘利花等[33-34]的研究方法,
 

公式为:

VE =
V×Ea ×J

r
(6)

Ea =
1
7∑

n

k=1

mkpkqk

M
(7)

  其中:
 

VE 为耕地的生态价值(元/hm2);
 

V 为单位耕地生物当量因子,
 

参考谢高地等[35]提出的“中国生

态系统服务价值当量表”,
 

取值为6.51;
 

Ea 为单位生物当量因子的价值量(元/hm2),
 

约为全国粮食单产市

场价值的1/7;
 

J 为研究区耕地复种指数修正值,
 

即研究区耕地复种指数与全国耕地复种指数的比值[36];
 

r

为还原率,
 

取2022年银行一期存款的年利率1.75%;
 

k为主要农作物类型,
 

基于重庆市农作物种植和价格

数据的可获取情况,
 

选取水稻、
 

小麦、
 

玉米、
 

大豆、
 

马铃薯及油菜籽6类农作物;
 

mk 为第k 种农作物播种

面积(hm2);
 

pk 为第k种农作物单价(元/kg);
 

qk 为第k种农作物单产(kg/hm2);
 

M 为n 种农作物播种总

面积(hm2);
 

n 为农作物种类数[37].

2)
 

耕地社会价值测算

耕地的社会价值体现为保障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
 

具体包括就业保障价值、
 

养老保障价值、
 

医疗保障

价值和粮食安全价值[38-39].
 

本文选用替代法来计算,
 

公式为:

Vs =V1+V2+V3+V4 (8)

式中:
 

Vs 为耕地社会价值;
 

V1 为就业保障价值;
 

V2 为医疗保障价值;
 

V3 为养老保障价值;
 

V4 为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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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价值.

V1=
[(RM -R0)×PM +(RW -R0)×PW]×MC

S
(9)

式中:
 

RM、
 

RW 分别为男性公民、
 

女性公民的退休年龄;
 

PM、
 

PW 为男性人口、
 

女性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
 

R0 为公民平均年龄;
 

MC 为年人均最低生活保障金(元/年);
 

S 为农村人均耕地面积(hm2).

V2=
K

S×r
(10)

V3=
E

S×r
(11)

式中:
 

K 为年农民个人缴纳的医疗保险费用(元/人);
 

E 为政府提供给农民的年基础养老金(元/人);
 

S 为

农村人均耕地面积(hm2/人);
 

r为收益还原率.

V4=
∑
n

k=1
Qk ×Pk

A
(12)

式中:
 

k为主要农作物类型;
 

Qk 为第k种农作物年总产量(kg);
 

Pk 为第k 种农作物的平均单价(元/kg);
 

A 为区域耕地面积(hm2).

2.3.3 耕地保护补偿标准测算方法

1)
 

基于耕地利用效益的补偿价值测算

耕地利用经济效益、
 

生态效益及社会效益是相互统一的整体,
 

经济效益通过耕地的产出和收益来衡

量,
 

反映了耕地作为生产资料的直接价值,
 

然而这种产出和收益往往也包含了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部分

贡献.
 

这意味着,
 

良好的生态效益(如土壤保持、
 

水源涵养等)可以提高耕地的生产力和产量,
 

进而增加经

济效益;
 

同时,
 

耕地的合理利用和管理也可以带来社会效益(如就业、
 

社会稳定等),
 

这些效益也会在一定

程度上转化为经济效益.
 

因此在制定耕地保护补偿标准时需要综合考虑经济效益、
 

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

关系,
 

避免重复计算.
 

本文将各个地区耕地利用效益指数的占比设为权重,
 

对生态价值和社会价值加权求

和计算耕地保护补偿价值,
 

公式为:

f=
(B2×VS +B3×VE)
(B1+B2+B3)

(13)

式中:
 

f 为耕地保护补偿价值;
 

B1 为耕地利用经济效益指数;
 

B2 为耕地利用社会效益指数;
 

B3 为耕地利

用生态效益指数;
 

VS 为耕地社会价值;
 

VE 为耕地生态价值.

2)
 

耕地保护补偿标准测算

随着环保意识和生态保护能力的提升,
 

耕地的利用效益和价值也在动态变化.
 

不同地区的耕地在外

部性价值方面存在差异,
 

如果直接将外部性价值作为补偿标准,
 

可能会导致某些地区的补偿标准过高或

过低,
 

无法真正反映该地区耕地的实际价值和保护需求,
 

从而影响补偿的可操作性.
 

因此,
 

本文引入S

型皮尔生长曲线[40],
 

通过耕地补偿标准调整系数对耕地保护补偿价值进行修正,
 

计算耕地保护补偿标

准,
 

公式为:

F=f×g=f×
1

1+e-t
,

 

t=
1

(EUi+EVi)/2
(14)

式中:
 

F 为耕地保护补偿标准;
 

g 为耕地补偿标准调整系数;
 

EUi 为i区域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
 

EVi 为i

区域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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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果与分析

3.1 重庆市耕地利用效益的空间特征

根据耕地利用效益评价和相关公式,
 

得到2022年重庆市耕地利用效益指数(表2)和耕地利用效益空间

分布(图2).
 

由图2可知,
 

重庆市耕地利用综合效益呈现西高东低空间分布格局.
 

渝西的大渡口区、
 

永川

区、
 

南岸区、
 

沙坪坝区和北碚区的综合效益指数排在前5,
 

耕地资源的综合利用效益水平较高;
 

相比之下,
 

渝东北的丰都县、
 

奉节县和渝东南的酉阳县、
 

武隆区、
 

彭水县耕地利用综合效益指数则相对较低,
 

其中渝

东北的耕地利用综合效益水平略高于渝东南.
表2 2022年重庆市耕地利用效益指数

地区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生态效益 综合效益 地区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生态效益 综合效益

万州区 0.102 0.101 0.188 0.124 铜梁区 0.109 0.103 0.230 0.137

黔江区 0.092 0.064 0.182 0.104 潼南区 0.131 0.077 0.224 0.134

涪陵区 0.113 0.078 0.072 0.088 荣昌区 0.118 0.106 0.097 0.108

大渡口区 0.102 0.191 0.308 0.191 开州区 0.094 0.091 0.189 0.117

江北区 0.106 0.223 0.069 0.143 梁平区 0.103 0.090 0.190 0.120

沙坪坝区 0.075 0.197 0.192 0.154 武隆区 0.071 0.056 0.093 0.071

九龙坡区 0.100 0.197 0.084 0.135 城口县 0.056 0.060 0.205 0.096

南岸区 0.134 0.210 0.125 0.162 丰都县 0.085 0.077 0.106 0.087

北碚区 0.115 0.169 0.176 0.152 垫江县 0.108 0.085 0.112 0.100

渝北区 0.109 0.169 0.106 0.133 忠县 0.095 0.084 0.145 0.104

巴南区 0.128 0.137 0.117 0.128 云阳县 0.082 0.086 0.171 0.107

长寿区 0.109 0.092 0.220 0.131 奉节县 0.030 0.062 0.199 0.086

江津区 0.140 0.094 0.237 0.146 巫山县 0.071 0.068 0.207 0.105

合川区 0.107 0.089 0.116 0.102 巫溪县 0.065 0.048 0.188 0.090

永川区 0.141 0.102 0.323 0.172 石柱县 0.087 0.067 0.179 0.103

南川区 0.128 0.067 0.134 0.105 秀山县 0.092 0.061 0.194 0.106

綦江区 0.123 0.087 0.121 0.108 酉阳县 0.064 0.052 0.126 0.075

大足区 0.131 0.098 0.128 0.117 彭水县 0.069 0.055 0.089 0.069

璧山区 0.117 0.132 0.188 0.141 - - - - -

  2022年重庆市内耕地利用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生态效益的分布格局与耕地利用综合效益分布格局一

致.
 

经济效益指数显示,
 

渝西的大足区、
 

潼南区、
 

南岸区、
 

江津区及永川区耕地利用经济效益水平最高

(0.131~0.141),
 

而渝东北和渝东南的奉节县、
 

城口县、
 

酉阳县、
 

巫溪县及彭水县耕地利用经济效益水平

最低(0.030~0.069).
 

这反映出重庆市在耕地利用经济效益方面存在明显的地域不均衡性,
 

具体表现为经

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耕地利用经济效益水平相对较高.
社会效益指数显示,

 

渝西的大渡口区、
 

九龙坡区、
 

沙坪坝区、
 

南岸区及江北区的耕地利用社会效益水

平最高(0.191~0.223),
 

渝东北及渝东南的耕地利用社会效益水平相对较低,
 

其中巫溪县社会效益指数最

低,
 

为0.048,
 

原因在于,
 

与渝西相比,
 

渝东北、
 

渝东南社会经济发展较为落后,
 

产业发展上农业占比更高,
 

拥有更多的农业人口,
 

且受到自然环境条件的影响,
 

耕地的生产能力和生产效率均处于较低水平,
 

农业人

口和农村地区对耕地所提供的社会保障功能依赖程度较高.
 

生态效益上,
 

渝西的耕地利用生态效益整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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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于渝东北、
 

渝东南,
 

但其内部两极分化现象突出,
 

潼南区、
 

铜梁区、
 

江津区、
 

大渡口区及永川区的生态效

益水平最高(0.224~0.323),
 

而江北区、
 

涪陵区、
 

九龙坡区及荣昌区的生态效益水平则最低(0.069~

0.097),
 

原因在于中心城区更注重城镇化的推进和区域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
 

耕地资源稀缺的同时,
 

个别

地区在耕地利用过程中轻视了生态环境对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作用,
 

耕地的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高速发展之

间存在矛盾.
 

渝东北和渝东南内部的耕地利用生态效益在空间分布上相对均衡,
 

但渝东北的耕地利用生态

效益水平整体上高于渝东南地区,
 

原因可能在于承担的生态保护责任存在差异:
 

渝东北承担着重要的生态

涵养发展任务,
 

区域耕地分布多且碎,
 

但能在保证生态安全的前提下改善农业机械化、
 

水利化水平,
 

提高

耕地的有效灌溉面积,
 

提升耕地的生态利用效益;
 

渝东南的功能定位则是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
 

耕地分布

不均的同时,
 

还受到自然条件和生态保护功能的限制,
 

农业发展的基础设施建设相对不足,
 

从而导致耕地

生态效益水平不如渝东北地区.

1.
 

北碚;
 

2.
 

渝北;
 

3.
 

沙坪坝;
 

4.
 

渝中;
 

5.
 

江北;
 

6.
 

南岸;
 

7.
 

九龙坡;
 

8.
 

大渡口;
 

9.
 

巴南.

审图号:
 

渝S(2024)058号.

图2 2022年重庆市耕地利用效益空间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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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重庆市耕地外部性价值的空间分布特征

重庆市耕地生态价值呈现出空间不均衡性(表3,
 

图3).
 

高生态价值的耕地集中在渝西,
 

其中永川区耕

地生态价值最高,
 

达178.122万元/hm2.
 

除永川区外,
 

璧山区、
 

潼南区、
 

涪陵区、
 

长寿区、
 

江津区均具有较

高的生态价值,
 

说明农业生产水平较高的区县耕地生态价值也相对较高,
 

耕地资源对城市经济和生态协调

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低生态价值的耕地集中分布在渝西和渝东南,
 

零星分布于渝东北.
 

其中,
 

渝西的南岸

区耕地生态价值最低,
 

为24.595万元/hm2,
 

沙坪坝区、
 

江北区、
 

九龙坡区、
 

大渡口区、
 

北碚区的耕地生态

价值均低于86.414万元/hm2 的平均值,
 

说明城镇化水平较高的区县耕地资源承担的环境保护压力更大.
 

渝东南的酉阳县、
 

彭水县、
 

黔江区耕地生态价值低的原因可能在于地处武陵山脉,
 

地形复杂,
 

山高坡陡,
 

耕

地数量有限,
 

资源禀赋较差,
 

农业生产技术水平相对滞后导致耕地利用方式相对粗放,
 

因而耕地生态价值

较低.
 

渝东北的开州区、
 

巫溪县耕地生态价值较低的原因在于耕地资源有限,
 

地形以山地为主且生态环境

脆弱,
 

存在水土流失、
 

土地退化等问题.
表3 2022年重庆市及各区县单位面积耕地外部性价值 单位:

 

万元/hm2 

地区 生态价值 社会价值 外部性价值 地区 生态价值 社会价值 外部性价值

万州区 129.107 145.949 275.056 铜梁区 126.656 108.123 234.779

黔江区 82.546 90.148 172.694 潼南区 166.138 104.949 271.087

涪陵区 152.027 93.977 246.004 荣昌区 79.073 103.340 182.413

大渡口区 72.866 143.907 216.773 开州区 86.413 133.326 219.739

江北区 50.831 206.495 257.326 梁平区 95.867 98.812 194.679

沙坪坝区 43.609 177.392 221.001 武隆区 85.090 58.252 143.342

九龙坡区 71.557 295.696 367.253 城口县 106.790 134.933 241.723

南岸区 24.595 317.810 342.405 丰都县 72.867 91.810 164.677

北碚区 76.101 151.978 228.079 垫江县 101.046 82.608 183.654

渝北区 93.389 132.115 225.504 忠县 113.553 109.570 223.123

巴南区 108.711 104.297 213.008 云阳县 111.689 160.609 272.298

长寿区 138.353 136.627 274.980 奉节县 115.952 155.786 271.738

江津区 130.072 125.326 255.398 巫山县 100.854 132.395 233.249

合川区 101.987 95.520 197.507 巫溪县 81.824 86.089 167.913

永川区 178.122 141.954 320.076 石柱县 101.639 100.629 202.268

南川区 103.026 69.468 172.494 秀山县 126.930 102.815 229.745

綦江区 96.241 79.599 175.840 酉阳县 46.233 87.353 133.586

大足区 104.604 98.870 203.474 彭水县 56.231 56.557 112.788

璧山区 167.867 135.618 303.485 重庆市 100.012 125.695 225.707

  重庆市各区县耕地社会价值数量巨大,
 

平均社会价值达125.695万元/hm2.
 

渝西的綦江区、
 

南川区,
 

渝东北的巫溪县、
 

垫江县以及渝东南的武隆区、
 

彭水县耕地社会价值水平较低,
 

其中,
 

彭水县最低,
 

为

56.557万元/hm2,
 

原因在于农业作为彭水县的支柱产业提供收益率较低,
 

导致农村劳动力外流,
 

对耕地的

就业依赖程度降低,
 

导致耕地的投入和管理不足,
 

进而降低了耕地的社会价值.
 

相对地,
 

南岸区和九龙坡

区的耕地社会价值为重庆市第一、
 

第二,
 

分别为317.810万元/hm2、
 

295.696万元/hm2,
 

原因在于地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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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市中心城区,
 

经济发展水平较高,
 

农村人口占比低的同时耕地面积较少,
 

因而每单位面积耕地计算得到

的就业、
 

医疗、
 

养老保障及粮食安全价值较高,
 

可见耕地利用过程中发挥的社会功能成为耕地价值的重要

组成部分.

1.
 

北碚;
 

2.
 

渝北;
 

3.
 

沙坪坝;
 

4.
 

渝中;
 

5.
 

江北;
 

6.
 

南岸;
 

7.
 

九龙坡;
 

8.
 

大渡口;
 

9.
 

巴南.

审图号:
 

渝S(2024)058号.

图3 2022年重庆市耕地价值空间分布图

耕地外部性价值是耕地外部性大小的体现,
 

是耕地生态价值与社会价值之和.
 

九龙坡区的单位面积耕

地外部性价值最高,
 

达到367.253万元/hm2;
 

而彭水县最低,
 

为112.788万元/hm2.
 

重庆市耕地外部性价

值的平均值为225.707万元/hm2,
 

整体上,
 

耕地社会价值高于生态价值.
 

这表明,
 

耕地的生态与社会功能

在区域间的发挥程度不同,
 

对其价值有直接影响.

3.3 耕地保护补偿标准的空间分异

耕地保护补偿的实质在于实现耕地保护外部性价值收益的公平享有.
 

为使补偿标准更具直观性,
 

本文

选取2022年银行一年期存款的基准利率1.75%作为还原率,
 

将计算得到的耕地保护补偿标准折算成每年

每单位面积耕地保护补偿标准(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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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2022年重庆市各区县耕地保护补偿标准 单位:
 

万元/(hm2·年) 

地区 年均补偿价值 补偿标准 地区 年均补偿价值 补偿标准 地区 年均补偿价值 补偿标准

万州区 1.748 0.886 合川区 1.139 0.578 丰都县 0.966 0.490

黔江区 1.077 0.546 永川区 2.225 1.128 垫江县 1.052 0.534

涪陵区 1.218 0.618 南川区 0.980 0.498 忠县 1.387 0.704

大渡口区 1.454 0.738 綦江区 0.981 0.498 云阳县 1.700 0.861

江北区 2.176 1.104 大足区 1.130 0.573 奉节县 1.970 1.000

沙坪坝区 1.635 0.831 璧山区 1.984 1.007 巫山县 1.512 0.768

九龙坡区 2.953 1.494 铜梁区 1.595 0.809 巫溪县 1.134 0.673

南岸区 2.606 1.322 潼南区 1.834 0.929 石柱县 1.312 0.766

北碚区 1.485 0.754 荣昌区 1.015 0.515 秀山县 1.560 0.922

渝北区 1.468 0.745 开州区 1.331 0.674 酉阳县 0.752 0.441

巴南区 1.237 0.627 梁平区 1.240 0.630 彭水县 0.666 0.397

长寿区 1.786 0.906 武隆区 0.888 0.450 重庆市 1.471 0.758

江津区 1.583 0.802 城口县 1.632 0.827 - - -

  以2022年为基期,
 

重庆市平均耕地保护补偿标准为0.758万元/(hm2·年).
 

其中九龙坡区的补偿标

准最高,
 

为1.494万元/(hm2·年).
 

在九龙坡区耕地社会价值和外部性价值全市最高的同时,
 

其耕地利用

经济效益水平也较高,
 

因而该区的补偿标准最高.
 

彭水县补偿标准最低,
 

为0.397万元/(hm2·年).
 

一方

面由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
 

耕地所能提供的就业、
 

医疗、
 

养老等保障价值有限,
 

耕地的社会价值为全市最

低;
 

另一方面因耕地利用方式比较传统,
 

导致耕地利用生态效益较低,
 

因此最终补偿标准较低.
 

总体来看,
 

在耕地利用综合效益较高的渝西,
 

除南川区、
 

綦江区、
 

荣昌区、
 

大足区、
 

合川区、
 

涪陵区及巴南区因耕地生

态效益弱、
 

耕地生态价值低导致补偿标准较低外,
 

九龙坡区、
 

南岸区等10个区县的补偿标准均超出全市平

均水平.
 

耕地利用综合效益总体较低的渝东南,
 

除石柱县和秀山县因耕地生态效益强、
 

生态价值高而补偿

标准较高外,
 

其他区县的补偿标准均未达到全市平均水平.
 

可见,
 

耕地利用效益、
 

耕地外部性价值与耕地

保护补偿标准间关系密切,
 

且由于各区县的耕地资源禀赋、
 

经济发展水平、
 

社会保障水平存在较大差异,
 

因而最终的耕地保护补偿标准也存在明显差异.

4 讨论与结论

4.1 讨论

本文遵循外部性内部化理论,
 

基于耕地利用效益评价对耕地外部性价值进行测算,
 

采用S型皮尔生长

曲线计算区域社会发展阶段系数以修正耕地保护补偿价值,
 

最终确定重庆市各区县耕地保护补偿标准.

1)
 

测算得出重庆市平均耕地保护补偿标准为0.758万元/(hm2·年),
 

与重庆市现行的针对种粮大户

的普惠性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标准0.345万元/(hm2·年)相比较高,
 

原因在于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标准的制

定仅依据耕地面积和种粮面积的大小,
 

而本文所测算的耕地保护补偿标准则在耕地面积、
 

农作物播种面积

的基础上,
 

考虑了耕地利用效益差异对外部性价值的贡献,
 

能更好地激发耕地保护的积极性.
 

对比相关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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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表5),
 

基于利用效益的耕地保护补偿测算方法具有其独特的优势.

表5 耕地保护补偿标准相关研究结果对比

测算方法 研究区 补偿内容 具体计算方法
单位面积耕地价值/

(万元·hm-2)

补偿标准/

(万元/(hm2·年))

基于利用效益

的耕地保护补

偿标准

重庆市 生态价值、
 

社会价值 各类价 值 分 别 乘 以 利

用效益 指 数 占 比 乘 以

调节系数

225.707 0.758

价值叠加法[14] 甘肃省 生态价值、
 

社会价值 各类价 值 的 平 均 值 乘

以调节系数

117.360 0.224

价值叠加法[30] 乌鲁木齐市 经济价值、
 

生态价值、
 

社会价值

各类价值直接叠加 372.576 5.589

价值叠加法[41] 重庆市 生态服务价值、
 

粮食安

全价值、
 

社会保障价值

各类价值直接叠加 174.270 3.921

机会成本法[42] 中国 机会成本 计算机会成本损失 - 0.653

  注:
 

相关研究中总值形式的补偿标准已用当年的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作为还原率换算成年均补偿标准.

与采用价值叠加法的研究相比,
 

单位面积耕地价值量级相同的情况下,
 

基于利用效益的耕地保护补

偿测算得到的标准0.758万元/(hm2·年)高于无差别求平均值的价值叠加法[14]得到的标准0.244万

元/(hm2·年),
 

且由于通过利用效益指数进行调整,
 

使得补偿标准更具科学性;
 

与直接将耕地价值求和

的价值叠加法[30,
 

41]相比,
 

本文得到的0.758万元/(hm2·年)的补偿标准远低于相关研究中5.589万

元/(hm2·年)及3.921万元/(hm2·年)的补偿标准,
 

因此更具有落地性.
 

与采用机会成本法的相关研

究[42]相比,
 

本文得到的0.758万元/(hm2·年)的补偿标准与全国平均价值水平的补偿标准0.653万

元/(hm2·年)差距较小,
 

进一步验证了测算结果的合理性.

2)
 

耕地保护者自身享受到的部分外部性效益可以忽略不计,
 

原因在于耕地保护者在耕地保护过程中

损失了将耕地转为其他用途的机会,
 

为整个社会提供了巨大的外部性效益,
 

相较于所放弃的机会成本而

言,
 

耕地保护者自身享受到的部分外部性效益相对较小.
 

另一方面,
 

耕地保护补偿的目的是弥补耕地保护

者因保护耕地而遭受的经济损失,
 

如果将耕地保护者自身享受到的部分外部性效益也纳入补偿范围,
 

可能

会导致补偿过度,
 

失去激励作用,
 

因此从政策设计和实施效果的角度出发,
 

忽略耕地保护者自身享受到的

部分外部性效益是合理的.
 

鉴于中国耕地所有权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
 

农民作为耕地保护的微观主

体,
 

虽然直接贡献耕地的经济、
 

生态和社会价值,
 

但缺乏处置权.
 

因此,
 

主要由省(市)级政府作为耕地社会

效益和生态效益所有享有人的代表,
 

对农民及下级地方政府等耕地保护者无偿贡献的耕地外部性价值进行

补偿.
 

此外,
 

本文的耕地保护补偿,
 

是覆盖重庆市全域范围的耕地保护补偿,
 

原因在于所有区县的耕地保

护者均为社会提供了粮食安全、
 

生态安全等公共利益,
 

这些利益是普遍存在的,
 

不局限于某一特定区域.
 

覆盖全市的保护补偿可以确保所有参与耕地保护的区县和个体都能得到相应的回报,
 

体现耕地保护的公共

利益,
 

也符合国家和集体对耕地所有权的管理原则.

3)
 

耕地保护补偿通过财政转移支付进行资金统筹,
 

涵盖土地出让收益、
 

增值税、
 

房产税等,
 

以实现对

耕地外部性价值生产者的劳动报酬支付以及对耕地利用、
 

保护行为的奖励[43].
 

此外,
 

建议征收“耕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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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社会效益税”以获取补偿资金.
 

一方面,
 

“耕地生态—社会效益税”可以显化耕地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

吸引社会资金投入,
 

促进生态社会产品的再生产,
 

保障耕地利用效益的最大化,
 

实现耕地的长效保护.
 

另

一方面,
 

鉴于耕地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公共物品属性,
 

通过税收的形式收取补偿资金,
 

可以降低补偿费

的收取难度,
 

提高耕地保护补偿标准的实操性和落地性.

4)
 

本文提供了基于耕地利用效益的耕地保护补偿标准测算思路和方法,
 

可操作性较强,
 

能为政府部门

制定相关政策提供科学依据和技术支撑.
 

研究重点为构建了补偿标准的测算框架,
 

而耕地保护涉及很多利

益主体,
 

如何合理分配耕地保护补偿资金,
 

抑制农户作为耕地保护微观主体的“非粮化”倾向和地方政府为

寻求经济发展而转化耕地用途的“非农化”倾向,
 

并协调这些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
 

建立公平的区域利益分

配机制和长期有效的耕地保护补偿机制,
 

仍需要进一步研究.

4.2 结论

1)
 

耕地利用效益评价能够揭示耕地利用效益与补偿标准之间的关系,
 

测算结果显示耕地利用效益相

对较高的地区,
 

其补偿标准也应相对较高.
 

原因在于利用效益较高的耕地通常具有更高的价值和更大的贡

献,
 

因此需要得到更高的经济补偿.
 

这种对应关系体现了补偿标准的科学性与合理性.
 

重庆市耕地利用经

济效益、
 

社会效益、
 

生态效益在空间上表现为渝西向渝东递减,
 

这与当地自然资源禀赋、
 

经济发展水平以

及社会保障水平密切相关.
 

为了促进耕地资源的合理利用和保护,
 

未来可根据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
 

制定

差异化的政策和措施,
 

以推动耕地利用效益的全面提升.

2)
 

重庆市的耕地承载着巨大的外部性价值,
 

综合来看,
 

耕地生态价值高于耕地社会价值,
 

耕地外部性

价值在不同区域分布不均衡,
 

渝西的耕地外部性价值高于渝东.
 

其中,
 

永川区、
 

璧山区的耕地生态价值位

列重庆市各区县的前2位,
 

为其他地区提供了额外的生态产品与服务;
 

九龙坡区、
 

南岸区的耕地社会价值

位于重庆市前2位,
 

相较于其他地区承担了更多粮食安全和社会保障责任.
 

因此,
 

这4个区县理应作为耕

地保护补偿的优先区域.

3)
 

2022年重庆市平均耕地保护补偿标准为0.758万元/(hm2·年),
 

其中九龙坡区补偿标准最高,
 

为

1.494万元/(hm2·年),
 

彭水县最低,
 

为0.397万元/(hm2·年).
 

耕地保护补偿标准在渝西较高,
 

渝东北

次之,
 

渝东南最低.
 

基于耕地利用效益的重庆市耕地保护补偿标准测算考虑了不同地区的耕地利用效益差

异,
 

体现了耕地的外部性价值地区差异,
 

有针对性地补偿耕地保护者的利益损失,
 

有助于激发地方政府和

农户的耕地保护积极性,
 

提高耕地利用效率和利用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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